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113 學年度) 

113 年 1 月 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20122156 號函核定 

113 年 10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30097758 號函核定 

 

 

一、必修科目(至少修習 22 學分) 

    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教育基礎課程 

-至少 4學分 

（4科選 2科） 

教育概論 2 2 科僅得
採認 1科 

 

 

教育基礎課

程與教育方

法課程如修

習超過 12 學

分，2 科僅得

採認 1 科除

外，餘可採計

為選修科目

學分 

教育概論(雙語) 2 

教育心理學 2 2 科僅得
採認 1科 教育心理學(雙語) 2 

教育社會學 2  

教育哲學 2  

教育方法課程 

-至少 8學分 

（6科選 4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2 科僅得
採認 1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雙語) 2 

學習評量 2  

班級經營 2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修習 10 學分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2 
1.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課程皆為必修 

2.依師資生擬任教學科

分別修習，由各系開設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2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應用與實作 2 1.分科/分領域（群科）
教學應用與實作由各系
開設 
 
2.「教育議題專題」課
程如包含職業教育與訓
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 9 
小時可免額外修習「職
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 
 
3.教育實踐課程如修習
超過 10 學分，可採計
為選修科目學分  

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 2 

教育議題專題 2 

教學專業實作 2 

跨領域教學應用與實作 2 

教師生涯規劃與專業發展 2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2 

二、選修科目(至少修習 2科 4學分) 

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修科目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2 

鄉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2 

性別平等教育 2 

多元文化教育 2 

生涯規劃 2 

(由師資培育中心、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及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規劃開設) 
修課規定請參閱備註
1(3) 

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修科目 

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學生教育) 3  

補救教學 2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

學） 2 

閱讀教育 2 

青少年心理學 2 

教育行政 2 

行為改變技術 2 

學校行政 2 

科學教育 2 

中等教育教學實習 2 

電腦與教學 2 

新住民家庭與教育 2 

科學探究與實作 2 

比較教育 2 

積木式程式設計(含 Scratch 程
式語言與應用) 2 

數位學習概論 2 

臺灣原住民族概論 2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課
程 

民族誌田野研究方法 2 

原住民族教育 2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 2 

族語 3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由師資培育中心、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及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規劃開設) 
修課規定請參閱備註
1(3) 

選修科目 

(各師資培育系所自

訂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科目) 

國文課程設計 2 
國文學系 

國文科測驗與評量 2 

美術科教材教法專題 3 
美術學系 

藝術課程發展與學習評量 2 

語言教學測驗與評量 3 
英語學系 

英語教育政策議題 2 

生物教學理論與實際 2 生物學系 



生物實驗教學法 2 

中學數學課程（一） 2 
數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中學數學課程（二） 2 

教具設計與製作 2 

觀念物理與統整（一） 2 

物理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理化教學媒體 2 

趣味科學活動設計 2 

物理概念探究 2 

中學化學探究教學 2 
化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化學概念與學習 2 

中學化學示範教學 2 

運動心理輔導與諮商 3 
運動學系 

運動心理學 3 

財金素養教育研究 3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高危險群學生的輔導 3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二) 2 

個別諮商實習(二) 3 

團體諮商實習(二) 2 

 教育大數據分析基礎與視覺化 3  

 人工智慧與情緒辨識 3  

備註： 

1.本表(含「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修課方案說明及「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應修至少26學分，其中： 

（1）必修科目：分為3個課程類別，至少修習22學分；3個課程類別之教育基礎課程4科選2科，教

育方法課程6科選4科，教育實踐課程除「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

科）教學實習」外之7科選3科，教育實踐課程之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應用與實作由各系

開設，如各系訂為必修則依各系規定。 

（2）選修科目：選修科目至少修習2科4學分。人文關懷系列課程至少修習1門，可由本校中等學校

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中選修（得納入26教育學分），亦可從通識中心

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中選修（不得納入26教育學分），他校修習人文關懷系列

課程不予採認且不予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3）108學年度起師資生應修畢各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師資生可修

畢教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9小時，）或修

畢各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由本校「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

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中選修之教育專業課程得納入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亦可從通識中心或

各系所開設之相關科目選修惟不得納入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必修科目超修之學分數，除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的備註欄註記：2科僅得採認1科之科目外，餘得列入選修科

目學分數計算。 

3.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

應用與實作、師培學系自訂選修科目由各系所協助開課，其餘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由師資培育

中心開課，人文關懷系列課程由師資培育中心及規劃學系開設。 

4.教育專業課程修習順序及擋修機制如下： 



（1）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前須先修畢「教

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各1門，如開課系所另有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 

（2）「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由各系開設，須先修

畢「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始能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如開課

系所另有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 

5.師資生每學期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預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業課程。 

暑期修習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3門科目或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

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6.凡列為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者，其學分不得與任教專門課程科目重複採計。 

7.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認證，須由學生所屬系所進行初審，並經師資培育中心

進行複審通過後予以認證。 

8.本校普通課程悉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修習。 

9.本表適用自113學年度起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師資生，112學年度(含)以前之師資生亦得適用

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生修習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修課方案說明  

 
 

一、課程規劃及開課方面：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及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76930 號函 106 年 5 月 25 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 24 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紀

錄辦理，105 學年度起取得起師資生資格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專門課

程或普通課程)中須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以下簡稱二科目)相關科目。 
二、師資生修課及採認說明如下： 

108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

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 9 小時）或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屬性採認學分，成績及格者將記載於教育學分證明書。 

對象 修課方案 說明 

師資生得擇(2-1)或(2-2)任一
方案完成 
 
師資生來源包括： 
公費生、 
公育系及輔諮系甲班師培生、 
外加名額師資生、 
師培生、 
教育學程生 

(2-1)修習內含職業教育與訓
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9小
時教育實踐課程之「教育
議題專題」 

師資生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 

(2-2)分別修習「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二科
目相關課程。 

依據師資培育中心公告之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
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修習。 
師資生修畢該二課程且成績
及格。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 

 

一、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教育部106年5月12日臺教師(二)第1060068553

號函、教育部106年5月25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24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決議、105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1次臨時會議及師資培育中心106年6月2日師培字第

1061000266號函辦理。 

二、 適用對象： 

108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

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 9小時）或修畢各 1門「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屬性採認學分。 

 

相關科目
課程類屬 編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屬性 

開課單位 採認對
象 備註 教育

專業

課程 

專

門

課

程 

普

通

課

程 

教育議題
專題 

1 教育議題專題 2 ˇ   師資培育中心 
全校師
資生 

108 學年度
起開設且課
程包含「職
業教育與訓
練」及「生

涯規劃」至
少各 9小時 

職業教育
與訓練 

1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ˇ   

師資培育中心、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及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
資生 

 

生涯規劃 

1 生涯規劃 2 ˇ   

師資培育中心、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及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
資生 

 

2 願景激發與執行 2     ̌  通識教育中心 
全校師
資生 

 

3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  2     ̌  通識教育中心 
全校師
資生 

 

4 生涯輔導與諮商 3   ˇ   

輔導與諮商學系 
僅適用
輔導科 
師資生 

 

5 生涯輔導與諮商研究 2   ˇ   
 

6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
實施 

2   ˇ   
 

7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
與應用 

2  ˇ  
 

 

 


